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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年低收入戶人數增 14.6％ 
為擴大照顧弱勢，99 年 12 月立法院三讀通過社會救助法修正案，並於 100 年 7 月起實施；依

內政部統計，100 年底列冊低收入戶人數 31.3 萬人（占總人口 1.35％），較 99 年底增 14.6％，

主因社會救助法放寬最低生活費、家庭應計算人口範圍、工作收入、工作能力及家庭財產計算

範圍所致；100 年生活扶助金額 82.6 億元，較 99 年增 8.4％，其中以兒童生活扶助 27.3 億元

（占 33.1％）及就學生活補助 25.1 億元（30.4％）最高；此外，為照顧中低收入弱勢者，100
年發放身心障礙生活補助、老人生活津貼及住院看護補助等計 245 億元。 

 

項   目 時 間 統 計 數 說   明 
低收入戶人數① 100 年底 31 萬 3,406 人 較 99 年底+14.6％ 

占總人口比率 100 年底 1.35％ 99 年底    1.18％ 
第 1 款(臺北市 0 類，高雄市 1 類) 100 年底 4,482 人 較 99 年底+4.9％ 
第 2 款(臺北市 1、2 類，高雄市 2 類) 100 年底 5 萬 6,295 人 較 99 年底+8.7％ 

 

第 3 款(臺北市及高雄市 3、4 類) 100 年底 25 萬 2,629 人 較 99 年底+16.3％ 
低收入戶戶數 100 年底 12 萬 8,237 戶 較 99 年底+14.3％ 
 占總戶數比率 100 年底 1.59％ 99 年底    1.41％ 
低收入戶生活扶助金額② 100 年 82.6 億元 較 99 年  +8.4％ 

第 1 款(臺北市 0 類，高雄市 1 類) 100 年 4.8 億元 較 99 年  +1.3％ 家庭 
生活 
扶助 第 2 款(臺北市 1、2 類，高雄市 2 類) 100 年 15.4 億元 較 99 年  +12.1％ 
兒童生活扶助 100 年 27.3 億元 較 99 年  +5.8％ 
就學生活補助 100 年 25.1 億元 較 99 年  +21.4％ 
以工代賑 100 年 4.9 億元 較 99 年  -14.4％ 

臺灣省第 1 款每月生活扶助費 101 年 1 萬 244 元/人 100 年 9,829 元/人 家庭 
生活 
扶助 臺灣省第 2 款每月生活扶助費 101 年 5,900 元/戶 100 年 5,000 元/戶 

臺灣省每月兒童生活扶助費 101 年 2,600 元/人 100 年 2,200 元/人 

 
 

臺灣省每月就學生活補助費 101 年 5,900 元/人 100 年 5,000 元/人 

低、中低收入身心障礙生活補助 100 年 166.8 億元 較 99 年  +3.6％ 
 人次 100 年 409.7 萬人次 較 99 年  +3.4％ 
低、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 100 年 76.2 億元 較 99 年  +0.1％ 
 人數 100 年底 12 萬 251 人 較 99 年底+0.3％ 
低、中低收入住院看護補助 100 年 1.6 億元 較 99 年  +26.4％ 
 人次 100 年 9,761 人次 較 99 年  +21.0％  
資料來源： 內政部。 
附    註： 
 
 

①以 100 年 7-12 月臺灣省為例，第 1 款係指全戶人口均無工作能力、無收益及恆產，非靠救助無法
生活者；第 2 款係全家人口中有工作能力者未超過總人口數三分之一，其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
人口，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用三分之二者；第 3 款係前二種情形以外，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
全家人口，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用者(10,244 元)。 

②扶助範圍廣泛，除表列補助項目，尚包含節日慰問、喪葬、子女教育、生育、托兒、住宅、房屋修
繕及租金等補助。 

說    明： 本通報每週一至週五發行，並透過網際網路系統同步發送，網址：www.stat.gov.tw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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